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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2026年1月6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2026年度为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3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12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天津南开区美年鼓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美年”）提供主债权最高
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大连美年健康悦享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美年”）提供主债权本金余
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厦
门市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美年”）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

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无
锡华康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华康”）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5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恒”）、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卓越慈铭”）、上海美健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健”）分别提供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390万元、670万元、33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分别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智”）、上海美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美置”）分别提供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950万元、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同时根据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被担保方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本次公司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
其他子公司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调剂人民币650万元至上海美智，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
公司为上海美智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650万元，公司为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82,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
币81,35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无需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大连美年健康悦享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4月20日
法定代表人：许凤天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虹彩东路52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150万元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急诊医学科；

康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健康体检服务；健康信息咨询。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大连美年77.6744%股权，大连美年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大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62,122,682.35
37,602,456.37
1,000,000.00
21,600,830.99
24,520,225.98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7,676,538.48
1,437,783.17
1,078,337.37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9,415,483.11
45,973,594.50
9,000,000.00
28,896,580.93
23,441,888.61
2025年度
（经审计）

40,121,595.72
5,229,453.12
4,282,297.85

2.无锡华康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8月5日
法定代表人：徐兆荣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兴昌南路22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无锡华康100%股权，无锡华康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无锡华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41,412,807.34
39,997,626.11
5,000,000.00
37,809,691.72
1,415,181.23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4,548,180.18
-1,987,699.06
-1,888,378.00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6,366,610.38
43,063,051.15
5,000,000.00
40,662,918.82
3,303,559.23
2025年度
（经审计）

38,677,629.12
-8,649,549.58
-8,203,984.96

3.天津南开区美年鼓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5月14日
法定代表人：张胜江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鼓楼商业街东街2号楼三、四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天津美年100%股权，天津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天津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42,796,127.63
39,474,961.87
12,000,000.00
39,474,961.87
3,321,165.76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4,534,679.17
-1,735,439.26
-1,735,439.26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2,842,085.05
37,785,480.03
12,000,000.00
37,785,480.03
5,056,605.02
2025年度
（经审计）

34,137,984.11
-996,845.99
-1,595,066.85

4.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9月30日
法定代表人：尚世英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638号3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许
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恒100%股权，上海美恒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23,504,290.48
197,536,879.15
29,000,000.00
130,054,713.63
25,967,411.33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5,502,875.47
-7,270,232.85
-7,213,520.65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20,284,662.74
186,536,197.62
24,400,000.00
127,492,485.91
33,748,465.12
2025年度
（经审计）

58,532,181.00
-1,847,791.88
-2,498,603.34

5.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5月11日
法定代表人：尚凯凯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188号2层整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卓越慈铭 100%股权，上海卓越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

上海卓越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66,296,873.97
168,687,237.09
23,900,000.00
127,172,226.37
-2,390,363.12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1,522,605.86
-3,546,203.96
-2,662,152.98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56,813,753.38
156,541,963.52
16,900,000.00
114,034,407.80
271,789.86
2025年度
（经审计）

24,369,779.41
-12,829,922.87
-9,624,024.84

6.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日
法定代表人：李静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号10幢B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心理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智100%股权，上海美智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16,621,394.29
210,896,696.10
37,000,000.00
210,896,696.10
5,724,698.19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38,085,168.86
-501,790.91
-441,435.29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41,561,397.83
235,395,264.35
27,000,000.00
233,868,189.30
6,166,133.48
2025年度
（经审计）

228,894,716.92
9,611,204.67
6,552,099.50

7.上海美健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8月17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哈密路198号102-02室、102-04室、202-0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商务（不含增值电信、
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健100%股权，上海美健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66,931,027.87
64,798,121.70
18,400,000.00
64,798,121.70
2,132,906.17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3,817,719.37
-1,027,074.02
-780,737.32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9,559,801.27
66,646,157.78
18,400,000.00
66,646,157.78
2,913,643.49
2025年度
（经审计）

25,227,031.28
-1,551,652.71
-1,179,341.93

8.厦门市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7月1日
法定代表人：罗芳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339号1804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咨询策划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
销售；餐饮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医疗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厦门美年100%股权，厦门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厦门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78,485,926.48
63,063,207.59

-
54,812,779.47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2,582,834.58
66,730,707.10
5,000,000.00
56,419,654.47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5,422,718.89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8,938,469.80
-551,761.59
-429,408.59

15,852,127.48
2025年度
（经审计）

54,011,695.52
-6,040,148.12
-4,626,832.72

9.上海美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8月19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1888弄11号2楼206室-L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
据平台；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理论与
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财务咨询；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直接持有上海美置100%股权，上海美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726,027,822.58
114,327,464.55
10,000,000.00
95,627,113.10
611,700,358.03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42,680,838.53
13,336,362.84
12,482,142.07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728,843,675.93
129,625,459.97
10,000,000.00
110,338,062.05
599,218,215.96

2025年度
（经审计）

270,742,638.95
145,819,810.38
130,272,882.19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无锡华康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

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
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
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
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
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2.公司与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受信人：天津南开区美年鼓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

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
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
合称为“被担保债务”）。（2）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
非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
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
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
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3.公司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大连美年健康悦享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

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
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
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1）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
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
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
形。（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
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
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
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4.公司与广发银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健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保证人在此同意并确认，如果
甲方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在保证期间内，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
求乙方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
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叁佰玖拾万元整/人民币陆佰柒拾万元整/
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整。

5.公司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受信人：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

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
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
合称为“被担保债务”）。（2）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
非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
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
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
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玖佰伍拾万元整/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6.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合同债务人：厦门市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2）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
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任何一笔债务
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
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
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
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
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
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年 7月 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48,710.85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2.87%，其中，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62,
754.38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32.30%；子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82,406.47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0.13%。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锡华康）；
2.公司与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天津美年）；
3.公司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大连美年）；
4.公司与广发银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美恒、上海卓越慈铭、上海美健）；
5.公司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美智、上海美置）；
6.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厦门美年）。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6-054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内部股权结构调整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1（以下简称“上海维途”）的通知，其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内部股权结构调整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维途持有公司121,824,37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1%。
一、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350881688N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1333弄11号楼3890室（临港长兴科技园）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俞熔）
出资额：人民币130,000万元
合伙期限：2015年9月14日至2045年9月1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告设计、
代理，企业形象策划，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
类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工商变更前后上海维途持股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俞熔
陈静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天亿力升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本次变更前
98.1538%
1.8462%

-
-

100%

本次变更后
-
-

64.1538%
35.8462%
100%

二、本次工商变更前后的公司控制关系 2情况
2俞熔一致行动人：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海川6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桃李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海通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通怡桃李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本次工商变更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如下：

2.本次工商变更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如下：

三、其他
1.上述工商变更不会导致上海维途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的持股发生变动，不影响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3合计持有公司681,931,590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7.42%。
3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包括：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

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力升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世纪长河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海川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通怡桃李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桃李1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5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2026年7月8日、2026年7月9日、2026年7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现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市场环境及行业政策未发生重

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发生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近期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中存在需要公司澄清或

回应的可能或已经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在2026年7月8日、2026年7月9日、2026年7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20%，涨幅较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意向、商谈、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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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QDII）F类基金
份额调整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7月11日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QDII）
广发纳指100ETF联接（QDII）

27004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QDII）基金合同》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和不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广 发 纳 指100ETF 联 接
（QDII）人民币A

270042
-

广发纳指100ETF
联接（QDII）人民

币C
006479

-

2026年7月13日
2026年7月13日

2026年7月13日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广 发 纳 指100ETF 联 接
（QDII）人民币F

021778
是

广 发 纳 指100ETF 联 接
（QDII）美元A

000055
-

广 发 纳 指100ETF 联 接
（QDII）美元C

006480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
位：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
额（单位：元）

-
-

-
-

100.00
100.00

-
-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6年7月13日起，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F类基金份额调整投资者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该类基金份额的业务限额为 100.00
元。即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该类基金份
额的申请金额大于100.00元，则100.00元确认成功，超过100.00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
败；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该类基
金份额的金额大于100.00元，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100.00元的申请确认
成功，其余超出部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本基金目前只能采用“人民币份额转人民币份额”的方式进行转换，美元份额暂不支持转换业
务。

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计计算，
不同份额的申请将单独计算限额，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或 020-83936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
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
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
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
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
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1日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7月11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

410004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解聘基金经理

戴弘毅、胡耀澄

尹培俊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尹培俊

个人原因

2026年7月10日

无

是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1日

关于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7月11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004702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蒋昭鹏
金岚枫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蒋昭鹏
2026-7-10

8.3年
0年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具有基金从业资格。2018年3月至2021年6
月，就职于华泰证券，任银行行业研究员；2021年7月至2021年10月，就
职于融通基金，任行业研究员。2021年11月加入南方基金，历任权益研
究部行业研究员、周期组组长；2026年 7月 10日至今，任南方金融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
否

是
-

中国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

基金名称
-

任职日期
-

离任日期
-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金岚枫

公司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2026-7-10
-
是
否

注：金岚枫将继续担任南方智弘混合的基金经理。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1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经履行适当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南
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加了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合集成”或“发行人”）的全球发售。晶合集成本次全球发售的整体协调人、联席
全球协调人、联席账簿管理人及联席牵头经办人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32.30港元/股，由发行人、联席保荐人、联席全
球协调人于定价日通过协议确定。

现将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南方港股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南方港股数字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南方中国新兴经济 9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香港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证券名称

晶合集成

晶合集成

晶合集成

晶合集成
晶合集成
晶合集成

获配数量（股）

3,900
22,900
118,600
593,100
395,400
79,100

获配金额（港元）

125,970.00
739,670.00
3,830,780.00
19,157,130.00
12,771,420.00
2,554,930.00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 咨
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1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

基金管理费适用费率的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率调整起始日期

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

申万菱信天天增

026122
2025年12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2026年7月12日

调整原因

根据《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90%/年的管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
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30%/年，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
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90%/年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因发生上述调整管理费率情况，本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7月12日起将本基金管理费

率调整为0.30%/年。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待上述情况消除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恢复本基金管理费率为0.90%/年，并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

关注。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0-858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咨询、了解有关信息。
风险揭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购买货币
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本基
金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和 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 7日年化收益
率可能存在差异。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1日

关于恢复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费适用费率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长盛元增利货币

02573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

称“《招募说明书》”）
2026年7月10日

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如果以0.70%的管理
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
管理费为0.25%，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
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70%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
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因前述情

况现已消除，管理费率于2026年7月10日恢复至0.70%。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每万份产品暂估净收益、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会因为货币

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运作情况调整后续管理费，敬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2、风险提示：本产品为货币市场基金，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
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有风险，投资须谨
慎。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等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且不同类型的基金风险收益情况不同，投资
人既可能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
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
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1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
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招商瑞联1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招商瑞联 1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招商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招商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代码：招商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A：015268
招商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C：015269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投资人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有满1年，在1年最

短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指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基金份额申购确

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基金合
同生效日、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次年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相应基金份
额在最短持有期内不可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最短持有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可以办理赎
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2年8月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中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

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
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并按照基金合同的
约定程序进行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基金的信息披露”之“（七）临时报告”的约定：“本基金发生重大事
件，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在2日内编制临时报告书，并登载在规定报刊和规定网站上。前款所称
重大事件，是指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或者基金份额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下列事件：……24、
本基金发生连续 30、40、4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时；”

截至 2026年 7月 10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 4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的情

形。

若截至 2026年 7月 17日日终，本基金出现连续 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的情

形，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

投资）、赎回、转换等业务。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
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投资者可以登录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
com）或拨打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咨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
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1日

众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法定名称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7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法定名称变更日期
变更前基金管理人法定名称
变更后基金管理人法定名称

众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相关股东会决议等

2026-07-10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众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公司名称由“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众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名称变更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更换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3）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已相应更改。
（4）公司名称变更后，法律主体和对外法律关系不变，原以“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名义签署的合同及法律文件的条款、效力及履行均不受影响。
（5）公司后续对旗下公募基金产品名称进行相应变更，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官网和其他规定媒介披露的各产品项下相关公告。
（6）投资者可以登录公司网站查看相关公告或拨打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18-3610进行相关咨询。
特此公告。

众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1日


